
是“以房养老”还是“养儿防老”？国家统计局上海调

查总队最近公布的本市城乡居民养老意向调查报告显

示，有 87.5%的受访者表示赞同或较赞同“养儿防老”，

73.1%的受访者表示赞同或较赞同“以房养老”。调查还

显示，当前老年人对养老服务有三大期盼，包括缓解养

老机构供需矛盾、完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提高养老服

务人员专业水平。

“养儿防老”观念依旧占上风。此次调查显示，有

42.3%的受访者对“养儿防老”表示赞同，45.2%的

表示较赞同，两者合计 87.5%；有 12.5%的受访者

表示不赞同。在农村地区，“养儿防老”的养老模式认

同度更高，94%的农村受访者表示赞同或较赞同养

儿防老。

受访者不赞同“以房养老”的主要原因包括：“以

房养老”容易激发家庭矛盾；有的老人认为家庭和

睦、子女孝顺，不需要“以房养老”。对于农村地区老

年人而言，“农村宅基地不允许买卖”，无法实施“以

房养老”。

尽管当前城乡居民家庭小型化形态基本形成，传

统的家庭养老功能日趋弱化，但对大多数老年人来说，

家庭养老仍是他们的首选。调查显示，有 67.3%的受

访者倾向于传统家庭养老，21.2%倾向社区居家养老，

另有 11.1%和 0.4%则分别倾向于机构养老和其他方

式养老。分区域看，有 74.7%农村受访者倾向于传统

家庭养老，高出平均水平 7.4个百分点。

此次调查中，“纯老”家庭超过半数，其中有老两口

家庭，也有独居老人，还有两代老人家庭。调查显示，“纯

老”家庭老年人中有 24.7%选择社区居家养老，比重高

于平均水平。调查中，受访者选择社区居家养老主要是

可以不离开熟悉环境，又对家人照顾不到的地方进行补

充。而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多元化和较低费用也是他们

选择这一养老模式的重要因素。

到了 2015年，上海户籍人口中三成是老年人，平

均每两名劳动力养一名老人。而且，今年起，新增老年

人口中 80%将是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养老压力不言

而喻。

实际上，也有观念比较前卫的老人用“以房养老”的变

相形式安享晚年。家住普陀区的刘老太每月退休工资

2000元，把自己的房屋出租后，获得租金3500元，两笔钱

加在一起，她就能选择入住一家每月费用4000元左右、条

件不错的养老院。她认为这样的方式，“拿租金来养老，过

世后还可以把房子留给后代。”一举两得，家里人也心安。

也有一些老人以“一换二”的方式筹措补充养老金，在相同

地段把原有的两室一厅换成两套一房一厅，或者将市区的

一套房子换成郊区的两套房，其中一套自己住，另一套用

来出租，从而赚取稳定的养老金。还有些老人筹划着将位

于市中心的房子置换到郊区去，把置换得到的差价作为未

来的补充养老金。

除了“租房养老”，也有老人尝试“卖房养老”，他们

没有倒按揭，而是一次性卖房，搬进老年社区。有的老人

子女也曾反对，担心老年社区没有年轻人，会不会生活

少了生趣。但唯数不多采取此举的老人认为，这条路还

是能够走向人生的终点的，那里有朋友、有活动，突发疾

病也可以得到第一时间的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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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房、卖房
也可安享晚年

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在国际上又被称为“倒按揭”，

“以房养老”也被称为“住房反向抵押贷款”。是指老人将自己的产权

房抵押或者出租出去，以定期取得一定数额养老金或者接受老年公

寓服务的一种养老方式。目前，“倒按揭”要变为现实，还要越过伦

理、技术、法律等难关。对于“以房养老”的探讨这几年来一直在探讨

和研究，而大多停留在纸上谈兵，有实践经验的很少。因为很多老人

不愿老来卖房，双手空空而去，而且害怕造成家庭纠纷。另外，该政

策需要对房产进行合理评估，如不能很好协作，可能存在的财产损

失让多数老人担心。

有人评价“以房养老”政策，认为它意味着“前半辈子挣钱买房，

后半辈子卖房养老。”这样描述的一生图景难免有些悲惨：“年轻

时，贷款买房，奋斗二十年、偿还贷款利息，终于获得房产。年老后，

以房养老，抵押贷款二十年、扣除贷款利息，拿回来自己的钱，又失

去房产。”

最近关于“以房养老”的议论中还有一则令人唏嘘的热帖，有人

算了一笔账，一套 100万的房产，如果你办一个 10年期的“以房养

老”，你每月可领取3700元左右。但是，如果你办理10年期100万

的“按揭贷款”，你的月供为 11636.63元，如果 100万卖掉租房

2500/月，10年租金30万，余下70万定期10年利息29.75万；这

样10年后你还剩100万在手。

如果真的以房养老，如何确定利率？贷款额少，老人不乐意，贷

款期长，机构又可能吃亏。这是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

“以房养老”作为舶来品，在英法等国家之所以流行，与高遗产

税有关。人们在“以房养老”和“留房产给子女但要缴纳大笔税金”之

间较容易做出选择。但在我国现行税制下，人们没有动力。上海民政

部门曾经的调查显示，高达90%的老人拟将房产留给子孙。

上海市公积金管理中心

曾开展了“以房养老”方案研

究和试点工作。当时的“以房

自助养老”做法是：65岁以上

的老年人，可以将自己的产权

房与市公积金管理中心进行

房屋买卖交易。交易完成后，

老人可一次性收取房款，房屋

将由公积金管理中心再返租

给老人，租期由双方约定，租

金按市场价计算，老人可按租

期年限将租金一次性付与公

积金管理中心，其他费用由公

积金管理中心交付。

以一对退休夫妻为例，他们

在上海拥有一套面积 70平方

米、在2007年时总价120万的房子，卖给公积金管理中心，参照当时的市

场标准，该套房子每月租金为2500元。夫妇和公积金管理中心签订长达20

年返租协议，获得该房屋20年使用权。这样他们在卖房同时向公积金管理

中心交纳租金60万元；物业价值为120万元，剩余60万现金就由夫妇所

得。退休后两个人原本每个月只能领取共7000元的退休金，通过“以房养

老”把自己的房屋卖给相关机构，获得60万元现金，平摊到20年每个月就

有2500元。20年后，老夫妻仍有优先权，可以续签租约。

但该项试点于 2007年展开，一段时间后，虽然咨询者众多，但真

正申请试点的对象只有 6例，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居民普遍预计房

价将上涨，老人会吃亏”。相关试点几年后也随即悄然停止。

“以房养老”实则是一款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牵涉到保险、银行等金

融机构。无规可依、风险顾虑，及业务各自为营为最大障碍。中信银行于

去年推出“以房养老”按揭贷款业务，是国内较早试点“养老按揭”的银

行。但该业务推行以来在深圳、合肥等多地交易量为零。另外，对金融机

构而言，当老人年迈将房产抵押时，商品房的使用年限大都已经不多，

一旦房价波动下行，保险公司或银行的给付能力有限，风险也较大。如

果再发生国有土地使用权依法提前收回，根据“房随地走”的原则，建造

在土地上的房屋不属于个人，那么双方当事人都会受到很大损失。

虽然2007年的这场尝试无疾而终，但目前上海银行已经在进行“以

房养老”产品的开发，未来或将推出市场。应该会有10年期和终身两类

产品形态，未来可能由上海银行单独推出，也有可能联合保险公司一同

推出。不过，产品何时上市，目前还是未知数。


